
华鑫鑫国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第七次开放公告 

尊敬的投资者: 

根据《华鑫鑫国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及《华鑫鑫国 2 号

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的约定，现将本次开放期相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华鑫鑫国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产品代码 D60095 

推广机构 

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、上海天天基金销

售有限公司、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、

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、上海好买基金销

售有限公司、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、北

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、深圳众禄基金销

售股份有限公司 

本集合参与人数上限 200 人 

本期规模上限 10 亿元 

本次开放申购日 

2023 年 8 月 17 日、8月 18 日，共 2 个工作日 

本计划成立之日起 6个月为封闭期，封闭

期后的自然月的 17 日、18 日为首个开放参与

期，上个周期的到期日（T日）为开放日的第

一日，之后每满 6个月开放一次，开放期为 2

个工作日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。 

开放期内可办理参与、退出业务，办理时

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工

作日的交易时间,遇法定节假日顺延。具体开

放期以管理人公告为准，集合计划按规定限制

或暂停退出的情况除外。 

本次开放预约赎回日 2023 年 8 月 9 日、8月 10 日，共 2 个工作日 



本集合计划采用“预约退出”原则，投资

者只有在退出预约日进行预约退出的份额才

能、在本周期的到期日（T日）自动退出。对

于未做预约退出申请的份额，根据管理人公告

自动默认继续参与本集合计划。 

集合计划投资者需在本集合计划开放期退出

日（T日）前预约申请。本集合计划开放期退出日

之前 5个工作日设置 2个预约退出日（即 T-6 日和

T-5 日），对于已经在预约退出日（即 T-6 日或 T-5

日）办理预约退出申请成功的集合计划份额，将自

动办理退出业务，投资者无需在 T日再次办理退出

申请。投资者必须根据集合计划销售机构规定的手

续，向集合计划销售机构提出预约退出的申请。投

资者在提交预约退出申请时，其在销售机构必须有

足够可用的集合计划份额余额，否则所提交的预约

退出的申请无效而不予成交。因销售机构系统原因

无法实现预约退出的情况，则由投资者于开放期退

出日（T日,即开放期第 1 个工作日）申请退出。 

本次开放赎回日 2023 年 8 月 17 日 

下个开放日 2024 年 2 月 19 日、2月 20 日 

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

    在符合提取业绩报酬条件的情况下，本集

合计划在退出日、收益分配日和计划终止日，

根据投资者的期间年化收益率（R），对期间年

化收益率超过业绩报酬计提基准（4.30%）以

上的部分按照 60%的比例收取管理人业绩报

酬。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用于约定管理人报酬计

提标准，不等同于预期收益率，并非管理人对

产品业绩的承诺。 

退出后最低持有金额 30 万元 



追加参与最低金额 1 万元 

风险收益特征及适合推广对象 

【中低风险 R2】风险投资品种，适合合格

投资者中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为 C2-C5 的普通投

资者和专业投资者 

参与方式 本计划可采用纸质或电子合同的方式签署 

自有资金参与、退出 

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参与本集合计划，应符

合《管理办法》、《运作规定》和监管机构的相

关规定。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参与、退出时应提

前 5个工作日告知全体投资者和托管人，并取

得其同意，如发生因本计划规模变动等客观因

素导致管理人自有资金参与比例被动超标，从

而被动退出超限部分自有资金的情形，管理人

将根据最新的监管要求进行披露。 

风险揭示：华鑫证券将依照诚实守信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营集合计

划资产，但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投资有风险，决策需

谨慎，投资者参与集合计划前，应认真阅读《华鑫鑫国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

产管理合同》、《华鑫鑫国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、《华鑫鑫国 2号集合资

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》等文本。 

投资者可在本集合计划的销售机构查询相关信息。 

 

 

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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